
沈阳市科技创新平台专项实施细则
政策解读

一、细则形成的背景
为贯彻落实《关于新发展阶段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若干政策措施》，强化平台创新效能，依据《关于提升科技创新平台能力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方案》（沈科创办发〔2021〕1号）《沈阳市重点实验室管理办法》（沈科发〔2019〕55号）《沈阳市技术创新中心管理办法》（沈科发〔2019〕56号）《沈阳市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管理办法》（沈科发〔2020〕23号），制定本细则。

二、出台的目的
规范和加强沈阳市科技创新平台专项的组织和实施工作。
三、主要举措
1.实施原则

落实国家和省、市关于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工作的要求和部署，激活平台存量、扩大平台增量，发挥科技创新平台对产业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2.实施重点

本专项包括新批建国家级、省级、市级科技创新平台奖励项目和绩效评价优秀、良好的科技创新平台奖励项目。
3.实施路径

（1）各平台依托单位按照市科技局通知要求，通过沈阳市科技创新管理平台申报年度科技创新平台专项项目，并按要求上传相关附件材料。
（2）按照市科技计划管理相关规定，履行立项审批程序。
（3）平台奖励项目不签合同、不验收。计划下达后两年内，平台依托单位应每年提交《项目实施绩效情况报告》。
4.实施主体

新批建的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是指科技部新批建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和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国家发改委新批建的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和国家企业技术中心；新批建的省级科技创新平台是指辽宁省科技厅新批建的省级重点实验室、省级技术创新中心、省级临床医学研究中心，辽宁省发改委新批建的省级工程研究中心，辽宁省工信厅新批建的省级企业技术中心；新批建的市级科技创新平台是指市科技局新批建的市级重点实验室、市级技术创新中心和市级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绩效奖励的科技创新平台是指纳入《关于提升科技创新平台能力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方案》的各类科技创新平台和市级及以上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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